
本报讯 近日，常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全市
被评定为“常州市劳动保障诚信

（示范）企业”名单，我区 10家单
位列入其中。

其中，常州市金坛区中盐金
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英格索兰

（常州）有限公司被评定为“常州
市劳动保障诚信示范企业”；金

坛区供电公司、中航锂电科技有
限公司、金坛新城吾悦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正信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等 8家企业获“常州市劳动保
障诚信企业”称号。 李鹏宇

本报讯 打开“蓝天卫士”手
机客户端，轻轻滑动指示箭头，
即可对监控点周边 2 公里的实
时情况一览无余。目前，我区
30个“蓝天卫士”视频系统均已
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乡镇区域
全覆盖。

为有效解决禁烧、禁抛防控
难题，今年金坛生态环境局转变
监管方式，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安
装秸秆禁烧“蓝天卫士”，借力信
息化手段推动秸秆禁烧精准管
控，达到实时监管的能力。

据了解，“蓝天卫士”系统是
通过在基站塔顶安装 360 度可
旋转高清摄像机，对周围环境实
现高点全方位全天候不间断监
控。监控信息可由电脑和手机

客户端实时传送给监管人员，监
管人员可以迅速定位，及时组织
人员赶到现场处置，实现“早发
现、早出动、早扑灭”的秸秆焚烧
管理要求，力争把火灾扑灭在萌
芽或始发阶段,实现了对农村大
范围区域内 24 小时不间断的

“人防+技防”。
自“蓝天卫士”系统启用以

来，金坛生态环境局已快速处置
了 3处焚烧火点，极大提升了工
作效率，为秸秆禁烧增添了一道
高科技“防火墙”。

林丽丽 余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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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开展以来，市民的交通意
识逐渐增强，非机动车逆行、跨
越隔离设施、机动车不礼让行
人等不文明的交通行为明显减
少，交通秩序显著改善。

在丹阳门中路十字路口、
东门大街、北环西路等城区主
要路口，行人车辆按照交通信
号灯提示有序通行，大部分司
机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交通秩
序井然有序。

但记者发现，仍有部分不
文明行为正在逐渐冒出了新的

“火苗”。金宏大桥由于道路施

工，电瓶车乱闯红灯、行人过马
路时低头看手机等不文明现象
时有发生。同时，也有不少市
民和司机反映，部分外卖小哥
在骑行过程中，一边骑行一边
低头看手机，极大地危害了自
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也严重
影响了交通秩序。

文明交通是体现社会文明
程度的一个“晴雨表”。文明城
市建设不是一日之功，城市的
文明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一方面，需要相关部门加
强对不文明行为的监督管理。
5月 1日起实施的《常州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要求相关部门
要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对
非机动车闯红灯、行人过马路
看手机等 12 类不文明行为加
大专项整治力度，用刚性的制
度、严格的管理让市民对文明
心生敬畏。另一方面，市民要
提高文明意识，从小事做起、从
自身做起，共同为城市交通文
明加分。 李蕾

谁在给城市交通文明减分？

本报讯 今年第一个“学习
日”之际，围绕“学习贯彻两会精
神，合力开创金坛跨越发展新局
面”这一主题，我区各部门各单
位积极开展学习活动，认真学习
贯彻全国、常州市和全区两会精
神。

区委宣传部深入学习贯彻
全国“两会”和常州“两会”精神，
将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展现
宣传战线新气象新作为，为金坛
奋力推进创新提升、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
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

区发改局将把项目建设作
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全力
以赴拼抢有效投入，为项目建设

提供要素保障，深度融入和主动
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把握我区在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区域角
色定位，在“十四五”规划编制过
程中予以明确，真正将“区域快
速通勤地、产业创新共同体、生
态绿色宜居城”的城市发展定位
落到实处。

区交通运输局将立足融合
发展，深化完善综合运输发展规
划，重点抓交通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加速区域交通一体化建设进
程，提升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
提升金坛区域交通枢纽地位，加
快构建金坛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

区商务局结合本部门重点

工作，对“六稳”、“六保”工作深
入安排部署。下一步，区商务部
门将重点围绕促消费、稳外贸等
切实强化服务，多措并举助力实
体商业消费引流，多渠道挖掘潜
在市场，助推我区商贸经济回稳
向好发展。

金坛生态环境局将紧紧围
绕“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
工作要求，强化源头防治和执法
监管，持续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全面推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行

动各项工作任务，全力守护蓝天
碧水净土。

区民政局将继续在殡葬、养
老、社救、扶贫、社管等主职主业
方面寻找差距、剖析原因，找准
突破口，在补短板、强弱项上下
功夫，在提振民政精气神、积极
作为方面实现更大的提升，发挥
民政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更大作
用。

区税务局将以全国“两会”
新精神为指引，充分发挥财政职

责职能，积极落实中央和省市区
疫情防控相关财政补助、税收减
免、金融支持、政府采购、稳岗支
持、消费扶贫等政策措施，全力
支持复工复产。同时，加强对全
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以及重点
项目的调研，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以实际行动助
力地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

唐晓海 钱赛 刘佳 张超

我区开展第一个“学习日”活动

守护更美蓝天——
“蓝天卫士”监控秸秆禁烧

近年来，随着网络支付技
术和网络娱乐行业的迅猛发
展，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
现象屡见不鲜，也出现了越来
越多未成年人为网络游戏或网
络直播平台高额充值进行“打
赏”造成的纠纷，且这些“打赏”
巨款的索要成为难题。

那么未成年人打赏有效
吗？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新出
台《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
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
指导意见（二）》，对这些纠纷的
法律解释进行了明确。

江苏金坛吴承燕律师事务
所律师王佳亮告诉记者，不满
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因此其参与网络
游戏所花费的支出，一律应该
退还。

虽然《意见》明确，未成年
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监护人
在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
款项时，也需要满足一定条件。
王佳亮表示，八周岁以上到十
八岁，法律上称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做出的打赏、充值的行为，根
据民法总则的规定属于效力待
定的，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是
需要其法定代理人事后进行追
认的，如果没有经过其法定代
理人事后追认。这个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做出了与其年龄，
智力不相符的打赏支出，事后
也是可以提撤销的。”

也就是说，未成年人在参
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
平台过程中，通过充值、“打赏”
等方式支出的款项如与其年

龄、智力不相适应，且法定代理
人不同意或不予追认，则该行
为无效。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
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
以返还。

此外，在支出款项的数额
方面，规定没有采用“一刀切”
的做法，而是将应予返还的款
项限定在与未成年人的年龄、
智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这一点
在具体案件中可以由法官根据
孩子所参与的游戏类型、成长
环境、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综
合判定。

王旭晨 陈玉婷

未成年人“打赏”支付可退还

本报讯 为切实保障
城区各垃圾转运站设备
正常、安全运转，近日，区
环卫处组织开展了垃圾
转运站安全生产培训会。

主讲人员围绕垃圾
转运站车辆管理、设备的
使用规范、操作安全防
范、日常维护和常规问题
排查等方面内容展开授
课，着重强调转运站内部
交通安全、用水用电、消

防隐患、操作工人自身防
护等日常管理要求。

为加强对培训内容
的掌握，区环卫处对参训
人员进行了现场测试；中
转站工作人员还现场演
示了设备操作流程。

陈颖

区环卫处：
开展垃圾转运站安全生产培训常州市劳动保障诚信（示范）企业——

我区10家企业获评


